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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3〕4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
第 0780 号提案的答复

杨大明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构建双向执业机制，实现粤港沪法律共同体的

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领导高度重视政协提案办理工作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

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并充分听取市政府外办（市政府港澳办）等单

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（一）沪港法律服务业的开放与合作



— 2 —

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，国际金融、航运、贸易和亚太区国际

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地位稳固，专业服务领域优势明显。法律

领域合作是沪港合作重要组成部分，上海一直积极支持借助香港法

律方面的独特地位和优势，利用好沪港合作机制平台，抓好各项目

的落实，实现互利共赢，更好地服务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自 2003 年 CEPA 及各项补充协议签署以来，协议中的内容在上

海不断完善和落实。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，香港律师事务

所可以在我市申请设立代表处、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开展联营或者互

派法律顾问，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居民可以在我市申请律

师执业。2018 年，我局开展香港、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

所合伙联营试点工作，进一步密切香港、澳门与内地律师业的合作，

出台《关于香港、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本市开展合

伙联营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2021 年，按

照司法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的

通知》要求，我局积极开展《实施办法》修订工作，允许港澳与试

点地区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内地律师受理、承办内地法律适用的

行政诉讼法律事务，允许港澳与试点地区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以本

所名义聘用港澳和内地律师。相关实施细则尚在制定审核过程中。

在沪港合作机制框架下，两地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和交流空间较

大，2004 年，市司法局深入贯彻落实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

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，与香港律政司开展紧密合作。2018 年 8 月第四次

沪港合作会议上，市律协与香港律师会签署《上海市律师协会与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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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律师会合作备忘录》，就促进沪港两地律师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

会扩大业务合作、拓展交流平台、促进人才培养和交流、合作举办

法律业务研讨等具体事务做了安排。2023 年，两地将共同举办第五

届沪港商事调解论坛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

裁中心）正筹备赴港发展。此外，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的

不断深化，为更好地满足律所和自身业务的发展需求，更好地学习

体验香港法律制度和专业化国际化法治氛围，目前我局正着手研究

出台进一步深化沪港律师行业交流合作的举措，鼓励更多上海律所

到香港设立分支机构，更多的上海律师通过学习或者工作的途径前

往香港执业。

（二）关于“建立粤港沪法律共同体，准许港澳律师在沪执业”

的建议

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和准入属于中央事权，《香港法律执业者和

澳门执业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

师职业试点办法》是国家考虑到广东与港澳联系紧密，由司法部 2020

年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作出的决定，目前仍在试点中，今年是最

后一年。后续全国人大将对该办法是否延续进行评估。同样，香港

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在上海取得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，

需要对建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调研，在此基础上，报司法

部由全国人大授权。

港澳律师在上海工作也有其他多种途径，包括在香港律所上海

的分支机构任职，也可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，来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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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在内地执业的许可。

你们提出的建议对我们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，我

们将不断积极探索法律服务开放新举措，完善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，

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调研，共同创造上海优良的法治和营商环

境。

感谢你们对律师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欢迎你们再次提出宝贵的

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3 年 5 月 10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1 日印发


